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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海警法》明确规定，海警机构办理海上发生的刑事案件，行使侦查权，可采取侦查措施和刑事强制措施。

现场勘查作为侦查措施的一种，其在发现和收集证据、查明犯罪事实和抓获犯罪嫌疑人等方面至关重要。本文以《海

警法》出台为背景，利用视频监控的技术优势，结合海上犯罪现场的特点和海上犯罪现场勘查的现状，分析视频监控

在海上犯罪现场勘查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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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以下简称《海警法》）

第五章“海上犯罪侦查”，规定了海警机构办理海上发

生的刑事案件，依照《中国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

本法的有关规定行使侦查权，采取侦查措施和刑事强制

措施。可以说，《海警法》的颁布施行意味着海警机构

进行海上犯罪侦查有了强有力的法律依据、法律支撑和

法律保障。

现场勘查作为侦查措施的一种，是侦查破案的起点

和基础。在现场勘查的过程中，勘查人员运用一定的策

略方法和技术手段，对于犯罪有关的场所、物品、人身、

尸体等进行勘验、检查并向有关案件知情人进行调查访

问。通过现场勘查，可以发现、固定、提取痕迹、物证，

确定案件性质，查明犯罪事实，抓获犯罪嫌疑人。

2 海上犯罪现场的特点
海上犯罪现场主要是指犯罪行为人在海上船舶、海

域和沿海滩涂上实施犯罪以及留有犯罪痕迹物证的一切

场所和地点 [1]。一类是发生在海上的一些具体场所，如

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和遗留有与犯罪有关痕迹、物品的

船舶、海域、滩涂等场所，可以称之为中心现场。另一

类是关联现场，如犯罪分子在实施海上犯罪之前，对作

案目标的窥探与物色，作案地点与作案时间的选择，犯

罪工具的准备等预备活动的场所；犯罪分子在作案之后，

隐藏赃物、罪证，转移、隐藏尸体等逃避侦查与打击的

活动场所。

2.1 海上犯罪现场痕迹物证稳定性弱

按照犯罪场所具体位置的差异性，海上犯罪现场大

致有三种类型。一是船舶犯罪现场。由于船舶犯罪现场

遗留痕迹物证的承痕体主要是船舱甲板、连接甲板上下

的楼梯等。甲板和楼梯主要由金属材料组成，根据金属

材料的物理和化学特性，犯罪嫌疑人作案后留下的指纹、

足迹很难保存，也易受破坏。二是海上滩涂现场。海上

滩涂现场主要由淤泥、泥滩、沙滩组成。由于淤泥、泥

滩、沙滩的物理性质，不管是犯罪嫌疑人通过海上滩涂

现场到指定海域作案，还是在船舶现场作案后，经过滩

涂现场逃亡陆地，很难在滩涂现场留下的完整的手印、

足迹等痕迹物证。三是海域现场。海域现场最大的特点

现场大而深、流动性强。一般情况下，海域现场不是案

发第一现场，而是犯罪嫌疑人在陆地现场、船舶现场作

案后，利用海域现场进行抛尸、毁灭证据。

2.2 海上犯罪现场流动性强、固定性差

海上特殊的自然环境和气候环境引起海面上风速

大、海浪高，执法船舶和嫌疑船舶一直都处于摇晃状态。

与陆地上车辆运动不同，船舶在海上的摇晃状态要复杂

得多，参与多种运动，如前后移动、左右晃动、上下振

荡。这些多种因素引起的不稳定导致发生在船舶上的犯

罪现场很容易受到破坏，不能完整地保存。遗留在船舶

现场上的犯罪嫌疑人的作案痕迹物证易受到破坏，涉案

物品与涉案工具也很容易因涉案船舶的晃动而跌落到海

里。现场勘查人员到达现场后，不能对其进行有效的勘

验、检查，无法提取与案件有关的信息与线索。另外，

与陆地犯罪现场不同，海上犯罪现场可以位于海平面的

上方，也可以位于海平面的下方甚至海底区域。位于海

平面以下的海域，海水由于密度、盐度、温度的差异性，

其流动性更强也更为复杂，所以位于海平面以下的犯罪

现场，其留下的痕迹物证更不容易保存。

2.3 海上犯罪现场范围大、距离陆地远



28   CWT 中国水运  2022·12

海上犯罪现场与陆地犯罪现场相比，最大的特点在

于其现场范围大、距离陆地远。一般情况下，犯罪嫌疑

人在驾驶的涉案船舶在作案时会选择离陆地较远的海域

进行。作案后，也会选择离案发中心现场和海岸线较远

的海域进行毁灭涉案物品、涉案工具等毁灭证据的行为。

犯罪嫌疑人对案发中心现场和关联现场的位置进行选择

与考量，主要出于反侦查意识与能力的日益提升，自我

保护意识和警觉性的增强。如果犯罪嫌疑人将案发场地

置于沿海滩涂，同样基于沿海滩涂现场范围大。更为重

要的是沿海滩涂现场地质条件特殊，既不同于海域，也

不同于陆地。执法船舶不能进入沿海滩涂现场，执法车

辆也不能进入沿海滩涂现场，延误了现场勘查的最佳时

机，给执法工作带来诸多不便。

3 海上犯罪现场勘查的现状

3.1 现场勘查理念较落后，没有考虑到海上现场特点

随着反侦查能力的日益增强，犯罪类型呈现多样

化、复杂化、智能化趋势，高新技术、网络技术在犯罪

中的广泛应用，导致传统的侦查理念已经滞后侦查破案

的需要。相对于陆地犯罪现场而言，海上犯罪现场特点

更加鲜明、现场勘查也更加复杂。目前，海警机构侦查

人员在对现场进行勘查时，勘查理念主要还是沿用陆地

现场勘查的模式，没有考虑到犯罪现场发生变化而对现

场勘查模式做必要的改变，如果单纯依靠人工方式，借

助传统意义上勘查方法开展海上犯罪现场勘查工作，就

无法全面准确地从现场提取犯罪证据，寻找破案线索，

从而导致海上犯罪现场勘查效果不够理想。

3.2 现场勘查设备陈旧，不能充分提取海上现场信息

目前，海上犯罪现场勘查设备主要包括警绳、手铐、

现场痕迹勘查箱、现场勘查灯、执法记录仪等传统意义

上的设备。现在犯罪手段越来越多样化和高科技化，海

上犯罪现场流动性强、固定性差、痕迹物证稳定性弱等

特点，这些科技含量低的勘查设备无法满足和适应海上

犯罪现场勘查工作的需要，加上基层执法部门办案经费

和执法设备更新资金有限，执法设备无法做到及时更新，

特别是高科技执法装备得不到配备，严重制约了现场勘

查工作的开展，不能充分提取海上犯罪现场犯罪嫌疑人

作案后留下的能证明作案过程、犯罪嫌疑人身份等信息，

也直接影响了现场勘查工作在侦查破案中的应用。

3.3 现场勘查针对性不强，难适应海上侦查取证需要

现场勘查针对性不够强主要指海警执法人员在现

场勘查过程中，没有将海上犯罪现场自身的特殊性、与

陆地犯罪现场的差异性以及海上犯罪的特点融入到现场

勘查之中，没有充分考虑到勘查对象的不同而对勘查理

念、勘查设备作出相应的改变。

与陆地犯罪活动相比，海上犯罪特点更加明显，主

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海上犯罪场所范围广。涉及到

船舶、港口、码头、滩涂、临海、公海以及其他国家海

域。从犯罪的中心现场到犯罪后毁灭证据的关联现场，

地理位置跨度很大，流动性极强，导致犯罪现场的证据

被破坏较为严重，证据链不易形成，这给现场勘查工作

带来极大的难度。二是海上犯罪组织严密。海上犯罪模

式一般是在陆地上策划、准备；犯罪的实施、毁灭证据

一般都在海上进行，陆海分工明确、任务到人。这种涉

案场所广泛、组织严密的犯罪要求执法人员根据海上犯

罪的特点，进行周密部署、拟定详细勘查计划，确保现

场勘查活动富有成效，为破案提供支撑。

4 视频技术在海上犯罪现场勘查中的应用

目前，海警机构在海上犯罪现场勘查过程中，勘查

理念、设备、针对性等不能较好地应对海上犯罪形势以

及海上犯罪现场特点。执法人员有必要将视频监控的客

观性、真实性、动态性等优势应用于现场勘查过程之中，

赋予勘查设备科技含量，提高海上犯罪现场勘查的效果。

4.1 基于舰载式视频监控的海上犯罪现场勘查

海上发生的刑事案件中，有很大一部分现场位于

船舶上，可以说船舶犯罪现场是海上犯罪现场的重要组

成部分。由于监管缺失，犯罪嫌疑人作案时会关闭船舶

上的视频监控系统，以便逃避侦查。为了解决上述问题

以及船舶现场勘查、取证的需要，执法船舶上安装了视

频监控系统，其目的是为了记录船舶上刑事案件的整个

过程以及勘查现场中该发生的犯罪嫌疑人进行的继续犯

罪、毁证、自杀等行为和抓获或击毙作案人，发现获取

重大证据和重要情节和过程以及爆炸、起火等意外情况

的发生。

视频监控由于客观性、真实性、动态性以及视频资

料与其他勘查手段的关联性使其在船舶现场勘查中肩负

的作用日趋重要 [2]。基于可见光在海上大气透明度低以

及红外线光对薄雾几乎不发生散射现象，对大气的透过

率较高的特性，执法船舶上安装具有红外功能的视频监

控。这种视频监控系统适合海上现场勘查，也能满足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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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案件勘查及取证的需要，解决了海上犯罪现场勘查针

对性不强的缺点。海上空气的盐度高、腐蚀性强，视频

监控系统的云台、镜头、控制线、信号线的材料应具有

耐腐蚀、防寒防潮耐高温的性能。

4.2 基于机载式视频监控的海上犯罪现场勘查

一方面，海上犯罪现场范围较大，利用执法船舶只

能进行某些点、某条线的局部勘查，而非对犯罪现场进

行全面的勘查，也就不能全面掌握案发现场的真实情况，

影响海上执法人员对案情的定量分析，给侦查取证工作

带来困难。另一方面，一些海上案件现场离陆地较远，

乘坐执法船舶赶赴犯罪现场需较长的时间。在这段时间

内，犯罪现场由于受到人为因素的干扰、自然因素的影

响会导致现场被破坏。借助无人机技术和视频监控技术，

发挥各自的优势，将之综合运用到海上现场勘查工作之

中，可有效地解决上述问题。

利用无人机作为移动平台搭载视频监控在海上犯

罪现场勘查中优势明显。一是无人机可自主驱动与驾驶、

携带多种设备、能够执行多种任务。二是陆地上的工作

人员可以对无人机进行遥控、跟踪和定位。三是无人机

可以进行高空俯视，在相同距离与能见度条件下，无人

机巡视辐射面积约为船舶的 12 倍 [3]。四是无人机可在

短时间内抵达事故现场，并能低空匀速飞行，噪声也很

小，接近目标并对现场进行照相与视频取证，将获取的

高分辨率影像资料。

4.3 基于水下式视频监控的海上犯罪现场勘查

海上刑事案件发生过程中，犯罪嫌疑人利用现场的

特点，很容易将其作案工具、涉案物品丢弃到海底，目

的是毁灭现场证据。根据物质转移理论，犯罪嫌疑人在

毁灭现场的同时，会形成新的案发现场，即第二现场或

称之为案件的关联现场。案件的关联现场对于案件的侦

查也至关重要，通过对关联现场的勘查、取证，获取与

案件有关的信息，为案件的侦破打开新的渠道。

随着科技的发展，视频监控使用的场景可以延申到

水下，对于浑浊的水质也能通过显示器较为清晰地反映

水下的作案工具、遗留物品的状况 [4]。水下式视频监控

由水下移动平台、水下视频图像的采集、视频图像的传

输和显示部分组成。显示部分位于陆地上或者执法船舶

上，侦查人员可以通过视频画面进行分析、研判，掌握

水下现场中作案工具、涉案物品的具体位置，为下一步

开展现场勘查工作奠定基础。水下人员在对现场进行勘

查时，陆地或执法船舶上的执法人员可以动态了解勘查

的过程并对其进行必要的互动与指导，保证勘查工作的

顺利进行。

4.4 基于移动式视频监控的海上犯罪现场勘查

在现场勘查的过程中，常遇到执法船舶或者涉案船

舶上没有安装视频监控系统的情况，导致犯罪嫌疑人作

案之前的踩点、准备工具的行为、作案过程、作案以后

离开现场以及毁灭现场证据、销赃的行为无法被记录，

这给现场勘查甚至后期取证工作带来不利影响。面对这

种情况，海警执法人员应配备执法记录仪，用于海上犯

罪现场勘查、证据固定，这就是基于移动式视频监控的

海上犯罪现场勘查。

海上执法记录仪具备防水的功能，适合海上的环境

下执法使用；执法记录仪具备防震的性能，适合在船舶

上执法使用。通过对执法记录仪后台的密码管理，使所

拍摄的视频图像资料不能被故意篡改，确保视频文件真

实性、客观性，达到了作为证据使用的基本条件。执法

记录仪具有回放的功能，提供有效的现场影像资料，供

案件指挥、侦查机关取证。

5 结语

总之，视频监控以自身的技术优势使其在海上现场

勘查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海上现场勘查实践中，

利用视频监控的最新技术和成果，根据海上现场的具体

位置，将视频监控搭载到无人机、舰载机等上，实现对

从海洋上空、海平面、海底区域对海上犯罪学现场进行

立体式、全方位勘查，这样为后续的侦查工作奠定了基

础。视频监控作为现场勘查的一种技术手段，执法人员

要根据海上现场的具体情况，将之与其他的勘查手段进

行配合，协同作战，发挥各自的优势、扬长补短，提高

现场勘查的效果，为海上执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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